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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加強宣導國民年滿18歲有公民投票權，茲檢送「公投18

就開始」電子宣導海報，請惠予協助宣導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公民投票法修正條文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，該法第7條

規定，中華民國國民，除憲法另有規定外，年滿18歲，未

受監護宣告者，有公民投票權。

二、為加強宣導國民年滿18歲有公民投票權，本會製作「公投

18就開始」宣導海報(如附件)，請協助宣導並轉知所屬。

正本：行政院、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部

、衛生福利部、文化部、科技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

院海岸巡防署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僑

務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家委員會、行政院

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中央銀行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行政院人

事行政總處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公平交易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各直轄

市、縣(市)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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